
附件2： 

第七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

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激扬青春，缤纷校园 

二、活动时间 

2012年10月至12月

    三、活动内容 

（一）“与信仰对话——唱响时代主旋律”系列活动

1.“与信仰对话——‘科学发展新成就’校园报告会”活动

活动时间：2012年10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各高校自主开展

活动内容：邀请省领导、团省委领导、地方党政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进校园，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唱响时代主旋律，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爱党爱国信仰，践行科学发展观。

（二）“与文化交融——感受校园魅力”系列校园活动

2.“吾爱吾校”校园摄影比赛

活动时间：2012年10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各高校自主开展

    活动内容：通过拍摄美丽校园风光，展现校园独特的风貌，同时讲述相片背后的故事，表达对母校的热爱和眷恋、祝福。
3.“吾敬吾师”我心中的最美老师评选活动

活动时间：2012年10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各高校自主开展

活动内容：通过鼓励大学生走进老师，切身感受、体会老师的教学、科研及生活，用“讲故事”的形式将师德好、学问好的深受同学们喜欢和欢迎的“最美”老师评选出来。
“吾惜吾友”校园征文比赛

活动时间：2012年10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各高校自主开展

    活动内容：通过文字记录同学之间真挚纯朴的友情、纯洁美好的爱情和曾经一起奋战过的团队情谊，展现广东大学生的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5.“感动南粤校园”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中山大学

活动内容：面向全省大学生征选感动校园年度先进人物，以纪实视频、文字、嘉宾访谈（人物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等形式对人物情况、事迹进行介绍并颁奖。通过对大学生先进典型的深入挖掘、广泛评选和大力宣传、表彰，集中展现当代南粤青年学子的精神风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新时代大学生的精神标杆。 

全省评选年度自强人物、年度领袖人物、年度博学人物、年度志愿人物、年度科技人物、年度爱心人物、年度环保人物、年度艺术人物、年度体育人物、年度创业人物等10个感动之星。同时设立10个提名奖。 

（三）“与艺术同行—舞动多彩青春”系列校园活动

6.“声动校园”广东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赛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第二赛区）、东莞理工学院（第三赛区）、韩山师范学院（第四赛区）、五邑大学（第五赛区）、湛江师范学院（第六赛区）

活动内容：大赛以个人或组合为参赛单位，各参赛选手采取改编新唱、原创、翻唱等方式演唱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参加分赛区比赛，分赛区决出选手将参加全省决赛。通过本次赛事为广大学生搭建展示梦想、挖掘校园好声音的舞台，展现广东大学生的青春与活力。

7.“舞动未来”广东大学生舞蹈大赛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广州大学（第一赛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第二赛区）、东莞理工学院（第三赛区）、韩山师范学院（第四赛区）、五邑大学（第五赛区）、湛江师范学院（第六赛区）
活动内容：围绕本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的三大主题，创作各类具有特色的中外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参加分赛区比赛，分赛区决出的作品将参加全省决赛。通过赛事进一步丰富我省青年文化活动，充分发挥青年文化活动阵地在凝聚和服务青年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广东大学生艺术表演水平。
8.“梦想之音”广东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暨南大学

活动内容：以才艺展示、现场采访、机智问答等环节选拔有实力、有特色的优秀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由各高校自行组织校内选拔，推荐1-2名优秀、出色的主持人参加承办院校组织的复赛，晋级选手参加决赛。 
9.“信仰耀青春”广东大学生演讲大赛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华南师范大学

活动内容：发挥当代大学生青春与激情，综合展现广东大学生较强的思辨能力和演讲口才。活动以学校为参赛单位，推荐优秀选手参加承办高校组织的复赛，复赛决出选手将参加全省演讲决赛。
10.“演绎青春”广东大学生话剧比赛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华南农业大学

活动内容：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话剧节目表演，展现广东大学生优秀的艺术表演能力和艺术诠释能力。由承办高校进行活动组织，全省参赛高校推荐1-2部作品参加全省决赛。
11.“指尖上的青春”广东大学生微电影大赛

活动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承办高校：广州美术学院

活动内容：面向省内高校大学生征集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向上的微电影作品，采取“全面覆盖”与“重点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遴选创意突出和有创作实力的学生、团队进行重点指导，培育优秀作品。进一步丰富大学校园文化，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
四、推进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9月-10月） 

各承办院校制定各项竞赛实施方案、预算，提交组委会办公室审批；各承办院校组织开展宣传和报名工作，并及时向组委会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其中“与信仰对话——科学发展新成就”校园报告会活动按照《关于开展“与信仰对话——‘科学发展新成就’校园报告会”活动的通知》安排推进。
（二）全面实施阶段（11月—12月） 

各比赛项目全面开展阶段，同时所有比赛项目应于12月底前结束。 

（三）总结表彰阶段（12月下旬） 

对校园文化艺术节的获奖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 

五、职责分工 

（一）组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整体工作，负责省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审定各项活动具体方案，统筹安排活动经费。 

（二）活动承办院校。根据组委会的工作要求，负责制定竞赛的实施方案、比赛规则、奖项设置；组织实施承办活动项目；做好校园文化艺术节承办活动项目在各校的校园宣传工作。 

（三）全省各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开展各项活动的校内宣传和组织校内初赛；广泛发动本校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比赛；围绕“激扬青春，缤纷校园”活动主题，自主组织和启动本校校园文化艺术节。 

六、评审、表彰工作 

（一）奖项设置和表彰要求 

1.奖项设置。设立第七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优秀组织奖”、“优秀宣传奖”；各项比赛均结合项目实际设立不同类型奖项。 

2.表彰办法。对获奖个人和单位授予证书或奖牌；证书及奖牌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印制，发放的相关工作由承办院校负责。 

（二）校园文化艺术节优秀组织奖、优秀宣传奖评选原则 

优秀组织奖评选面向各承办院校，评选的依据主要由活动的组织情况、发动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及各种信息上报情况等几部分组成。优秀宣传奖评选面向参与活动的院校，主要依据各院校在校内开展宣传情况及向承办院校报送信息情况而定。 

（三）评委聘请 

1.评委邀请：评委由组委会办公室和承办院校商议确定，确定的评委由承办院校负责邀请。 

2.评委人数：每项比赛的评委数一般为5至7人，网络竞赛类网民评委人数不限。 

3.评委构成：组委会将根据竞赛项目类别邀请业界权威、学校教授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参与评选。
七、宣传报道 

1.组委会办公室建立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负责专题网站的更新、维护；为各承办院校开设信息报送账户；邀请有关媒体跟踪报道文化艺术节各个子项目活动。 

2.各院校要在校内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校内宣传阵地对全省活动和校内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报道，重点要在学校主页上建立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链接，将本校开展相关活动的图文信息按活动类别报送给各承办院校，由各承办院校负责上传至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 

    3.各承办院校负责子项目网站的设计和制作，做好网络宣传；负责把关活动现场的宣传内容，确保宣传的正确性；负责录制和拍摄比赛影像资料，影像资料为wmv或avi格式，并刻录成DVD光盘，报送至组委会办公室。联系电话：(020)87185614、87195615，电子邮箱：tswxxb3@163.com，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邮编：5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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